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99學年度
社團、課後照顧、代理教師儲備師資徵求簡章
一、目的：為充實本校各類社團、課後學藝班、課後照顧班、短期代課老師之人才資源庫，故進行儲備師資徵求。

二、徵求對象：大學畢業(含)以上，具備以下意願或資格者：
(一)具游泳、羽球、桌球、籃球、網球、高爾夫球、手球、足球、直排輪、舞蹈…等各類運動證照或合格教練資格者。因類別眾多，無法逐項列舉，歡迎自我推薦。
(二)具作文、美術、音樂、戲劇、歌唱、演說、象棋、圍棋、相聲…等各類才藝者。
(三)可提供短期代課服務者。
(四)有意願擔任各類課後照顧班(12:00 ~16:00，16:00~17:30，17:30~19:00)之導師者。
三、徵求及任用方式：
(一)請填具附件之個人資料表，於印出紙本後，檢附相關證件，郵寄至「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69號(中山國小人事室)收」。
(二)本校於每學期開學前，確認所要開辦的社團與學藝班後，將由人才庫中，依登記之先後順序，邀請擔任該社團的老師。
(三)學校於產生短期代課需求時，將聯絡時間能配合的人才庫師資至本校代課。
(四)若人才庫師資有資格不符，或發生教學不力之情況時，本校得逕自人才庫刪除名單。

四、鐘點費：各類社團、學藝班、課後照顧班、短期代課之鐘點費，均依教育局規定及本校標準給付，並以匯入教師之臺北富邦銀行戶頭方式給付。
五、其他相關問題，歡迎致電本校人事室(02)2591-4085 # 18 洽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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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、課後照顧、代理教師儲備師資資料表
	報名
類別
	□社團 □學藝班 □課後照顧班 □短期代課
(以上類別可複選)
	編號：
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 □女
	婚姻
	□未婚□已婚

	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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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身份證字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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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通 訊 處
	地址：
	
	

	
	EMAIL：
	
	

	
	電 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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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學   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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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.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大學　　　　　　　學院　　　　 　研究所

	教師證書字號
	　　　

	相關證照
	(請列舉所持有之專業證照)

	經歷
	1
	曾服務單位
	
	職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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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月
	起

        止

	
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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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職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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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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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起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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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止

	
	5
	曾服務單位
	
	職稱
	
	起訖

年月
	起

        止

	報考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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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報名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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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收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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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審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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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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